
中華電信□市內電話+ADSL+GSN/GSN VPN 租用/異動申請書 

□ADSL+GSN/GSN VPN  

 
                                                                             機構代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聯單號碼 ※ 客戶號碼 ※ HN- 

申請事項 
(請勾選) 

□租用 
□終止 

□租用□終止 
□受話專用 

       

ADSL 市內電話 
變更 
附掛
電話 

變更 
傳輸速率 

變更 
連線單位 

更 IP設定    

連絡人 
 
 

(必填政府機關連絡人) 
連絡電話  傳真  E-mail 

 
 
(請填政府機關之電子信箱)    

異 動 前 (原資料)  異 動 後 (新資料) 

附掛之電話號碼
(新租市話者免填) 

  

新 
租
市 
話 
填 
寫 

用戶種類 非住宅非營業 □非住宅非營業 

費率種類 □A1    □A2   □B   □C   □上網型(請參照網頁說明) □A1    □A2    □B    □C    □上網型 

話機種類 □租用話機                      □自備 □租用話機                      □自備 

請
填
寫
與
附
掛
電
話
號
碼
相
同
之
資
料 

客戶名稱  
(機關名稱)   

證照號碼 
(機關證照號碼) 

  

戶籍地址  
 

裝機地址 
□同戶籍地址    □其他 
 
本址為新建(舊有)樓房，樓高共 層，裝於  樓  室 

□同戶籍地址    □其他 
 
本址為新建(舊有)樓房，樓高共  層，裝於  樓  室 

帳單抬頭 
□同客戶名稱 □其他 

 

□同客戶名稱 □其他 
 

帳單地址 
□同戶籍地址     □同裝機地址    □其他 □同戶籍地址     □同裝機地址    □其他 

ADSL 傳輸速率 

(下行/上行) 
□ 

512K/512K 

□ 
4M/1M 

□ 
512K/512K 

□ 
4M/1M 

※ADSL 服務特性如「契約條款第三條」所述，上列各種傳輸速率均不保證頻寬；因受距離與環境限制，ADSL 2M 服務少部分客戶下行最高僅可達
1.5M；ADSL 1M 服務少部分客戶下行最高速率僅可達 512K。 

客 戶 種 類 

(計費別) 

□ GSN 請填「CPE介面性能及領域名稱調查表暨 IP申請表」   

□ GSN-VPN（VPN主管機關請加填「VPN   IP需求表」） 

VPN群組名稱：                                （請填寫主管機關名稱）  

VPN群組代碼：____________(※由GSN機房填寫) 

□ GSN 請填「CPE介面性能及領域名稱調查表暨 IP申請表」   

□ GSN-VPN（VPN主管機關請加填「VPN   IP需求表」） 

VPN群組名稱：                               （請填寫主管機關名稱）  

VPN群組代碼：____________(※由GSN機房填寫) 

計

費 

方

式 

GSN 固定制 
□ 

512K/512K 

□ 
4M/1M 

□ 
512K/512K 

□ 
4M/1M 

GSN 
VPN 

固定制 
□ 

512K/512K 

□ 
4M/1M 

□ 
512K/512K 

□ 
4M/1M 

租 用 期 間 □一般租用(一個月以上)   

優 惠 方 式 
(可 複 選 ) 

□參加ADSL接線費優惠：接線費新台幣 500元，租用未滿二年者，須補繳接線費差額新台幣 1,000元，並依未滿租用天數比例補收。 
□不參加ADSL接線費優惠：接線費新台幣 1,500元。 

□參加新申請市內電話優惠：免繳市內電話裝置費。 

客
戶
簽
章(

機
關
關
防
及
代
表

人
印
章) 

※本客戶已充分瞭解 ADSL服務之特性因受距離與環境等影響，中華電信不保證傳輸速率。 

※ADSL電路月租費、WLAN月租費併入市內電話月租費帳單內，本客戶同意按月繳付。 

※本人□同意□不同意接受中華電信優惠資訊 
 
 
 
 
 
 
 
 
 
 
 
(已詳閱 HiNet 及 ADSL業務租用契約條款，並同意遵守；如勾選「新租市話」者，請詳閱市
內電話業務契約條款，並同意遵守；委託他人代辦者，請填妥委託書) 

委           託         書 

茲委託受託人                                     辦理本項業務，此委

託行為視同本人行為並由本人承擔一切責任。 

委託人簽章： 

受託人簽章： 

受託人連絡電話： 
本受託人確實受申請人委託代辦本項業務，如有
虛假偽冒，願負全部法律責任。 

經 
辦 
人 

受 理 通 繳 派工 應收費用 金       額 收據號碼 收費日戳 竣工客戶簽章 

   

接 線 費  

   設定費  
合    計  

 

政府網際服務網 
GSN  專用 

        請  蓋  大  小  章 

請評估優先申請 FTTB 多機型電路 

http://www.cht.com.tw/PersonalCat.php?Module=Fee,Describe&CatID=113&PageID=1773


 

客戶端設備（CPE）介面性能及領域名稱調查暨 IP申請表 
       

聯單號碼 ※ 客戶號碼 ※HN- 

客 戶 名 稱 中文： 

英文： 

連 絡 地 址 中文： 

英文： 

網 路 技 術  
連 絡 人 

中文：                                                              英文： 
E-mail： 

連絡電話：（  ）                   傳真：（  ）                                           

網 路 管 理 
連 絡 人 

中文：               (必填政府機關聯絡人) 英文： 
E-mail： 

(請填政府機關之電子信箱) 

連絡電話：（  ）                   傳真：（  ）     

領 域 名 稱 
( D o m a i n 
N a m e ) 

目前已有領域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領域名稱之個人、公司、機關團體請自行至相關管理機構或台灣網路資訊中心http://rs.twnic.net
申請 

※
請
填
寫
上
級
機
關
名
稱
、
證
號
及
關
防 

上級機關名稱: 

 

CPE 介面性能調查表填表注意事項 
1. 如網路管理連絡人與網路技術連絡人係同一人，則網路管理連絡人免填。 

2. 如需由 HiNet提供次領域名稱伺服系統（主領域名稱伺服系統仍需由客戶自行架設），請至

http://hidomain.hinet.net/hidns.html參考相關說明。 

3. 如需由 HiNet提供領域名稱反解服務，請至http://hidomain.hinet.net/hidns.html參考相關說明。 

4. 客戶各項資料含中英文應確實填寫，除"※"部分欄位之外，其它均不得空白。因填寫不全而導致無法連線之狀況時，客

戶願自行負責。英文名稱未填寫者，本公司將配合直譯，客戶不得異議。 

5. 市話非住宅客戶變更為住宅客戶，則 IP將收回重配之。 

6. IP配發原則依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規定辦理，請至www.adsl.hinet.net參考相關說明。 

7. 上項資料將依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之規定，登錄於 whois資料庫，供網路使用者查詢。 

 

 

有
「
※
」
記
號
之
各
欄
由
電
信
機
構
作
業
人
員
填
寫
，
其
餘
各
項
請
客
戶
（
尤
其
有
英
文
欄
位
部
分
）
務
必
詳
實
填
列
。
謝
謝
！ 

上  級  機  關  用  印 

(若為上級機關則免) 

http://dbms.seed.net.tw/
http://dbms.seed.net.tw/
http://hidomain.hinet.net/hidns.html
http://hidomain.hinet.net/hidns.html
http://www.adsl.hinet.net/


 

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服務申請同意事項 
一、 申請相關事項： 

（一） 本網路各項服務，僅受理各政府部門以機關名義申請。 

（二） 各機關申請本網路各項服務時，須填具服務申請書，加蓋機關關防並檢附相關文件，同時於申請書上

指定各機關之聯絡管理人。 

（三）     各機關申裝固接電路頻寬在 2Mbps 以上或 FTTB 電路頻寬 1Mbps 以上或其申裝地點非屬機關地址( 或臨

時地點)，應經國家發展委員會 ( 以下簡稱國發會 )專案審查核准。 

（四） 使用其他網際網路服務業者之政府機關擬改接至本網路，視同新申請機關，須重新提出申請。 

（五） 申請改接至本網路之機關，由本網路配給新通訊協定 ( Internet Protocol，以下簡稱 IP)，原 IP 由申請

機關負責位址歸還原網際網路服務業者。 

二、 受理窗口 

本網路各項服務之申請、註銷、變更或電路改接，請向國發會委辦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中華電

信公司) 單一窗口辦理。 

三、 數位式用戶迴路連線 (Digital Subscriber Line,以下簡稱 DSL) 服務申請 

（一） 提供各機關以 DSL 方式介接本網路。 

（二） 各機關連接至本網路所需之設定及 DSL 電路費用與網路通信費用由各機關自行負擔。 

（三） 本網路提供 ADSL 連線速率(下行／上行)以本網站公告為主。 

（四） 申請機關須指定專人，配合中華電信公司共同商訂安裝時程，以處理連接事宜。 

（五） 申請非對稱數位用戶迴路連線服務，平均供裝時程預估約 14 個日曆天左右。 
      

        

 

 

 

 

 

 
 

客戶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  蓋  大  小  章 

本契約書之審閱期間為二日 




